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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委骆马湖水文巡测基地建设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及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暂行办法》的相关要求，2022 年 11 月 25 日，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

局（信息中心）在安徽蚌埠召开了“淮委骆马湖水文巡测基地建设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会”。会议成立了淮委骆马湖水文巡测基地建设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工作组，验收工作组由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（信息中心）、

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、徐州水利工程建设监理中心、淮河工

程集团有限公司、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淮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、

安徽淮河水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组成（名单附后）。

验收工作组通过查看工程现场，听取工程参建单位及验收调查单位

的工作报告，查阅工程验收有关文件及相关档案资料，经充分讨论，形

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1）工程建设概况

淮委骆马湖水文巡测基地建设包括新建生产业务用房 1190m²及供

排水、路面硬化绿化等附属设施，并配置走航式 ADCP、流速仪等水量

监测设备 101 台（套）。其中工程主体为新建生产业务用房 1190m²及供

排水、路面硬化绿化等附属设施，建设位置为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区晓

店镇嶂山闸管理局院内。

2018 年 11 月 8 日，宿迁市环境保护局以宿环建管表 2018155 号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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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了淮委骆马湖水文巡测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。2019 年 12 月 31

日，淮河水利委员会以淮委规计〔2019〕273 号文批复了淮委骆马湖水

文巡测基地建设初步设计。

工程于 2020 年 6 月 20 日开工，2021 年 12 月 31 日完工。完成主

要工程量：生产业务用房 1190 ㎡及给排水、供电、消防、配套道路等

附属设施；配置走航式 ADCP、流速仪等水量监测设备 101 台（套），

实际完成的主要工程量与批准设计一致。

工程概算投资 1336.00 万元，全部为中央投资，其中环境保护工程

投资 61.6０万元。

（2）工程变更情况

工程无重大变更。

二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

淮委骆马湖水文巡测基地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，实施的环境保

护措施包括生态保护、水环境保护、大气环境保护、噪声防护、固体

废弃物处置、人群健康保护等多个方面。安徽淮河水资源科技有限公

司编制的项目竣工验收调查报告表明这些措施的执行已基本落实了

《大江大河水文监测系统建设工程（二期）淮委骆马湖水文巡测基地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和宿迁市环境保护局批复意见提出的各项要

求。

（1）生态保护

本工程施工区域未发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，在施工期间，参建单

位加强施工组织和管理，严禁越界施工。参建单位通过宣传教育做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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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负责人能识别评价区内可能出现的 75 种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在

施工区域控制钻机噪声，夜间不施工。施工期间，未发现重点保护野

生动物。施工结束后弃土场已植草恢复，主体工程建筑区已绿化。

（2）水环境保护

施工期间未设混凝土拌和系统，施工单位购买成品商砼，未产生

碱性废水。施工单位利用附近集镇的车辆停放和维修厂对车辆机械进

行修理，避免了施工现场的含油废水排放。施工区建有简易旱厕，有

农民进行清掏。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城市管网。

（3）大气环境保护

施工期间使用洒水车进行洒水降尘，专人负责施工区域的清扫；

通过定期对燃油机械设备和车辆进行维护保养、使用清洁燃料等措施

减少机械设备尾气污染。

（4）声环境保护

施工期间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加强设备的维修和保养，减速禁鸣；

夜间停工。

（5）固体废物处置

施工期间将弃土弃渣集中堆放于弃渣场；在施工现场均配备垃圾

箱；部分弃土和建筑弃渣综合利用；施工垃圾专人负责收集清运，就

近运至城镇垃圾场或转运站。

（6）社会环境

工程施工期间实施了场地卫生清理、血吸虫病预防、人员体检、

健康宣教等人群健康保护措施。工程施工期间未出现传染病流行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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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未出现感染血吸虫病例。

（7）环境管理

工程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在项目可研阶段开展了环

境评价工作；在初设阶段同步开展了环境保护设施和措施的初步设

计、招标设计，将环保措施纳入了招标、施工承包合同。施工期间，

建设单位成立了领导小组，负责工程建设过程中环境保护管理日常工

作。建设单位委托委托徐州水利工程建设监理中心开展工程监理工

作。

三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淮委骆马湖水文巡测基地建设工程扰动陆域面积相对较小，工程

占地范围以外区域植被没有发生变化，项目实施对区域自然体系中模

地组分自身的异质化程度影响不大。

工程运行后，减少了洪涝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，生物生产

力提高，稳定性增强，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和扰动后的恢复能力都得

到改善。区域生态环境得到逐步改善，促进可持续发展。

调查报告表明，施工排水对区域地表水环境基本无影响；施工活

动对区域大气环境基本无影响；施工区声环境满足《建筑施工场界环

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昼间 70dB(A)，夜间 55dB(A)的要

求；工程施工期间未出现传染病流行事件，未出现感染血吸虫病例。

公众参与调查结果显示，被调查者普遍对工程环境保护工作表示

满意，认为工程建设有利于周围群众生活和地区经济的发展。

四、后续工作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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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工程运行期间，继续按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要

求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淮委骆马湖水文巡测基地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执行了国家的各

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，工程施工过程中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

“三同时”制度要求，基本落实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提出

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，工程环境保护档案资料齐全，总体具备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验收工作组同意该项目通过工程完工环境保

护验收。

附件：淮委骆马湖水文巡测基地建设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成

员签字表

验收日期：2022年 11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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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委骆马湖水文巡测基地建设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成员签字表

验收组 姓 名 单 位 职务/职称 签 字

组长 王式成
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

（信息中心）
正 高

成员

王 骁
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

有限公司
工程师

曹 鹏
徐州水利工程建设监理

中心
监理工程师

李彩琴 淮河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

李汉卿

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

淮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

究所

工程师

戴丽纳
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

（信息中心）
工程师

冯 峰
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

（信息中心）
工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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